
苗栗縣載客小船營運管理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管理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轄內載

客小船營運秩序、維護航行安全、保

障乘客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載客小船，指於本

縣轄內水域，以載運乘客營利為目

的，且總噸位未滿二十噸之動力小

船。

前項小船，並應依法完成航政主

管機關之檢查、丈量、註冊及核發小

船執照。

明定本辦法所稱載客小船之定義，包含

營業目的、船舶種類及總噸位範圍，並

應依法完成檢查、丈量、註冊及取得小

船執照，以資明確。

第三條 經營載客小船營運者，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籌設許可：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書。

三、擬使用船舶資料或小船執照影

本。

四、停泊碼頭或上下客處所使用同意

文件。

五、航行水域使用同意文件。

六、公司、商業或其他合法登記證明

文件。

前項第二款營運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營運模式及服務內容。

二、船舶基本資料。

三、航行路線、停泊地點及營運時

間。

四、票價規劃。

五、安全管理及緊急應變計畫。

一、明定申請經營載客小船業務，應先

向本府申請籌設許可，並規範應備

文件項目，包括營運計畫、船舶資

料、碼頭及航行水域使用同意文件

等，以利審查營運可行性及公共安

全條件。

二、第二項明定營運計畫書應載內容，

包含營運模式、服務內容、航線規

劃、票價及安全應變措施等事項。



第四條 前條籌設許可期間為六個月。

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間屆滿前

三十日內申請展延一次，展延期間

最長六個月。

申請人應於前項許可期間內，檢

具已依法取得所有權或合法使用權之

載客小船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

營運許可，經核准後始得營運。

未於第一項期間內申請營運許可

者，籌設許可失其效力。

一、明定籌設許可有效期間為六個月，

並考量實務上有延長準備期間之需

要，爰明定得申請展延一次

二、申請人應於籌設許可期間內完成船

舶整備並申請營運許可後始得營

運。

三、逾期未申請者，其籌設許可失其效

力，以維持行政管理明確性。

第五條 載客小船營運許可有效期間為

五年。

期滿後須繼續營運者，應於營運

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至六個月

內，檢具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文件，向本府申請換發營業許

可。

明定載客小船營運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

年，並規範期滿後仍有繼續營運需求

者，應於一定期間內申請換發許可，以

利定期檢視營運條件及管理機制。

第六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向本府申請暫停營運：

一、船舶歲修或設備維修。

二、季節性停航。

三、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

四、其他正當理由。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一年。

申請復業者，應檢具足資證明停

業原因消滅之相關文件，報請本府同

意後，始得恢復營運。

一、考量載客小船之營運易受季節、氣

候、船舶維修及其他因素影響，爰

明定業者得申請暫停營運之事由及

期間。

二、申請恢復營運時，應報請本府同意

後始得復業，以確保營運條件符合

規定。

第七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將下列事

項於碼頭、售票處、船舶或其他明

顯處所揭示：

一、票價。

一、業者應於碼頭、售票處、船舶或其

他明顯處所揭示票價、營運時間、

保險資訊、乘客安全須知及緊急通

報方式，以保障乘客知的權利並提

升營運透明度。



二、營運時間。

三、保險資訊。

四、乘客安全須知。

五、緊急通報方式。

前項第一款票價之訂定或調整並

應報本府備查。

二、票價訂定及調整應報本府備查，以

利管理。

第八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小船駕駛

人及相關從業人員，不得有下列行

為：

一、超載。

二、酒後駕駛。

三、擅入禁止航行水域。

四、未依核准航線營運。

五、未依規定配置安全設備。

六、強制攬客、欺罔乘客或未依規定

收費。

七、其他危害航行安全或乘客權益之

行為。

明定載客小船營運業者、小船駕駛人及

相關從業人員之禁止行為，以維護公共

安全及營運秩序。

第九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投保責

任保險；保險單及繳費證明，應報

本府備查。

前項責任保險之給付項目及最低

保險金額，準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第十條規定。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於船票、租

船契約或以其他足使乘客知悉之方

式，載明第一項保險項目及金額。

一、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投保責任保

險，並將保險單及繳費證明報本府

備查，以確保營運期間具備基本風

險保障。

二、 考量中央已就水域遊憩活動責任保

險之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訂有

規範，爰準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第十條規定，以維持制度一致性

並減少重複規範。

三、 為保障乘客知的權益，規定業者應

於船票、租船契約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揭露保險項目及金額。

第十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依核定乘

客定額配置足額救生衣、救生圈、

滅火設備、通訊設備及其他必要安

全設備，並保持正常使用狀態。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於乘客登船

一、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配置足額救生

衣、救生圈、消防、通訊及其他必

要安全設備，並維持正常使用狀

態，以確保乘客及船舶航行安全。

二、 業者應於乘客登船前辦理安全宣

導，使乘客瞭解乘船注意事項及緊

急應變方式。



前，應告知安全注意事項及救生設備

使用方式。

本府得視營運水域特性、載客規

模及安全需要，命業者增設救生人

員、救援設備或其他必要安全措施。

三、 本府得視營運水域特性、載客規模

及實際安全需求，要求業者增設救

生人員、救援設備或其他必要措

施，以保留管理彈性。

第十一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保存下

列資料至少一年，以供查核：

一、乘客名冊。

二、航班紀錄。

三、保險資料。

四、事故通報及處理紀錄。

一、 明定載客小船營運業者應保存乘客

名冊、航班紀錄、保險資料及事故

處理紀錄，以利事故追蹤、行政查

核及營運管理。

二、 並明定保存期間至少一年，以兼顧

管理需要及業者實務作業。

第十二條 本府得派員查核載客小船營

運情形，載客小船營運業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違反者，廢止其

營業許可。

一、 明定本府為維護載客小船營運秩

序、航行安全及乘客權益，得派員

辦理營運查核、資料查驗及現場稽

查，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 考量本府執行查核係維護航行安

全、營運秩序及乘客權益之重要管

理措施，爰規定業者違反配合查核

義務者，得廢止其營業許可，以確

保管理機制有效執行。

第十三條 載客小船營運業者違反本辦

法，經本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其情節重大者，廢止其營業許可。

前條或前項廢止處分作成前，應

給予陳述意見機會。

一、載客小船營運業者違反本辦法規定

時，本府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而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營業

許可，以督促業者落實安全管理及

維護公共利益。

二、作成廢止營業許可處分前，應給予

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以保障其程

序權益。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